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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963        证券简称：安澳智能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安澳智能系统（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结案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安澳智能系统（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收到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苏 0115 执 4274 号”《结案通

知书》。 

（一）“（2020）苏 0115 执 4274 号”《结案通知书》涉及的案件以及执行情

况 

根据南通仲裁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2019）通仲调字第 9 号”

《南通仲裁委员会调解书》，公司协助江苏宝迪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办理南京

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临麟路 39 号 2 幢房屋（以下简称“标的房屋”）变更登记至江

苏宝迪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手续。 

截至公告之日，标的房屋已过户至江苏宝迪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出具“（2020）苏 0115执 4274号”《结案通知

书》，证明关于江苏宝迪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根

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南通仲裁委员会“（2019）通仲调字第 9 号”《南通仲裁委

员会调解书》的内容，现已执行完毕。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已全面履行南通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9）通仲调字第 9 号”《南通仲

裁委员会调解书》项下的义务，该等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预计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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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苏 0115 执 4274 号”《结案通

知书》； 

（二）南通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19）通仲调字第 9 号”《南通仲裁委员会

调解书》； 

特此公告。 

 

安澳智能系统（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4 日 


